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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治理商业贿赂，改善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加强对招投标活动的管理与监督，规范招投标操作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规范招投标活动的重要意义
　　按照统一集中管理、整合专家资源、规范操作程序、实施严密监管的要求，将建设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产权交易等纳入政务大厅规范运作，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措施，是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的有效手段，是省委、省政府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治理商业贿赂、预防和遏制腐败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在建立有形市场基础上的深化改革。当前，我省招投标活动总体形势较好，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地区和部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实行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少数项目业主逃避招标、虚假招标，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标、评标和定标;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对违法行为查处不力;一些部门和少数领导干部直接介入或干预招投标活动，腐败现象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客观上迫切需要政府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强化监督、规范行为加以解决。各级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提高对规范招投标活动重要意义的认识，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确保省政府重大决策的实施。
　　二、构建招投标统一平台，切实加强管理
　　要充分发挥政务大厅公共服务功能，构建招投标统一平台，规范招投标行为，使投标人在平等的条件和环境下参与竞争，促进公平公正。改变以往分散操作招投标的方式，将省本级政府采购以及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交通厅(包括省公路管理局)等部门负责监管的国有资金投资的招投标业务，全部纳入省政务大厅规范运作。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要逐步将产权交易、药品采购、电力工程招标等项目纳入政务大厅。
　　为加强统一领导，维护招投标活动秩序，成立省招投标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全省建设工程和政府采购等招投标管理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各地也要结合工作实际，按照省里的模式，组建招投标领导机构，形成全省上下协调统一的管理体系，为招投标当事人提供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
三、规范公告制度和代理行为，提高招投标活动透明度
　　为保证投标人平等、便捷地获取招标信息，凡在政务大厅进行的招标项目公告，除在国家或省政府指定媒介发布外，还必须在政务大厅信息网同步发布。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对在指定媒介发布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不得收取费用。对非法干预招标公告发布活动的，依法追究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责任。
　　政务大厅和相关部门要不断强化招投标相关信息的公开，提高监管和公共服务能力。要公布招标事项核准、招标公告、中标候选人、中标结果、招标代理机构(含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下同)代理活动等信息，及时公告对违规招投标行为的处理结果、招投标活动当事人不良行为记录等相关信息，以利于社会监督。
　　政务大厅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和杜绝标书发售不及时、限制投标人参与投标等行为。招标代理机构必须在政务大厅窗口办理投标企业报名并发售标书，方便投标人购买和现场咨询。同时，不得以招标、采购金额作为确定标书售价的依据。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要加强对标书售价的审核和管理，制止和纠正标书售价过高、超出制作成本、谋取不合理经济利益的行为。招标代理机构要积极推进网上传输和异地下载等业务，给广大投标人带来更多便捷和真正实惠。
四、整合专家资源，完善专家评审制度
　　建立政务大厅综合评标专家库，将分散在各部门的专家集中统一管理，实现评标专家资源共享。由各行业主管部门联合组成综合评标专家管理委员会，负责评标专家的征集、资格认定、考核及培训、监督和管理。
　　健全评标专家管理制度，严格评标专家资格认定，加强对评标专家的培训、考核、评价和档案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和专家考核情况及时对评标专家进行更换或补充，实行评标专家的动态管理。严格执行回避制度，项目主管部门和行政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作为专家和评标委员会成员参与评标。严明评标纪律，对评标专家在评标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物、罚款等处罚;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评标专家资格;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严格专家抽取程序，专家抽取要采用计算机随机抽取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指定专家。参与抽取的相关人员评标前一律不得离开抽取现场，不得私自与外界联络。专家抽取过程实行全程声像监控，刻制光盘，建档保存。
五、规范操作程序，切实提高公正性
　　各项开标、评标和定标活动，要严格按照政务大厅招投标业务操作规程执行。开标活动必须公开透明，开标过程必须在现场电子屏幕或投影幕同步显示。评标、定标活动一律在封闭评标区内进行。除评标委员会成员、现场监督人员、招标代理机构和政务大厅相关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评标区屏蔽通信信号，进入评标现场人员的通讯工具必须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评标专家一律通过指纹识别鉴定进入现场，询标统一使用语音变声技术。投标人答疑统一在答疑室内进行，与专家不见面。开标、评标活动进行全程声像监控，刻制光盘，建档保存。
　　各行业主管部门和招标代理机构要创新评标方式，提高效率。评标标准和办法要作为招标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公开，资格审查和综合打分要严格按照公布的评标标准和办法进行。评标方式推行表格化。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各类招投标活动的特点，本着由繁到简、方便实用的原则，制定简捷明晰、指标量化的评审表格，减少专家评审工作量。同时，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发计算机辅助评标系统，对评标工作流程实施系统控制和管理，实现资格审查、综合打分自动统计和汇总，缩短评标时间，提高评标效率，原则上不搞“过夜评标”。
六、实施严密监管，确保招投标活动规范进行
　　组织制定政务大厅招投标业务操作规程和监督办法，确保招投标各环节程序严密，运行规范。凡在政务大厅开展的招投标活动，必须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政务大厅和监察部门全程监督下运作，形成各部门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
　　监察部门要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招投标过程中泄露保密资料、泄露标底、串通招标、串通投标、歧视和排斥投标等违法活动的监督执法。加大对转包、违法分包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将中标项目全部转让、分别转让，或者违法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层层分包，以及挂靠有资质或高资质单位并以其名义投标，或者从其他单位租借资质证书等行为，必须依法给予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等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同时，对接受转包、违法分包的单位，要及时清退。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改变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倾向，加强对招投标全过程的监督执法。项目审批部门对不依照核准事项进行招标的行为，要及时依法实施处罚。进一步完善招投标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受理并查处违法行为。任何政府部门和个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不得以权谋私，采取暗示、授意、打招呼、递条子、指定、强令等方式，干预和插手具体的招投标活动。要加强对招投标执法活动的监督，结合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严厉查处招投标活动中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要规范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的工作，加强招投标监督管理队伍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